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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针对×××项目投标，我方对以下规定作出承诺：
1.本项目不存在以联合体投标，不存在以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2.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3.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
4.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6.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7.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          日期：
（盖章）：

